《关于促进茶陵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的起草说明
为实现稳定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支持住房合理需求，优化房地产市场环境，保障购房者合法权益，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茶陵县政府印发了《关于促进茶陵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该措施于2024年9月30日印发，全文共17条，分别在化解市场风险、购房补贴、人才补贴、公积金贷款政策、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缓解企业完税压力、“以旧换新”购房模式等方面均进行了说明：

落实购房补贴。在城区从房地产开发商手中购买新建商品房（含住宅、非住宅），签订网签合同备案，且三个月内缴纳契税的，由县财政按购房买卖情况予以补贴。购房补贴金额计算方式为：1、首套、二套≤90㎡的，按房款（不含增值税）0.8%补贴；2、首套>90㎡的,按房款（不含增值税）1.2%补贴；3、二套>90㎡的,按房款（不含增值税）1.6%补贴;4、二套及以上，按房款（不含增值税）3.2%补贴。非住宅（商业）按房款（不含增值税）3.2%补贴。
支持大学生毕业安居。为提高茶陵县人才的引进。对全日制博士生、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和高级技师、全日制本科和职业院校全日制大专学历获得技师职业资格人才，一次性分别给予5万元、3万元、2万元的购房补贴。
（三）实施多孩家庭购房奖励。为激活市场需求，鼓励家庭响应国家生育政策，一是对符合生育政策的二孩家庭购房，给予5000元的购房奖励；二是对符合生育政策的三孩及以上家庭，给予10000元的购房奖励，对生育多子女家庭的给予了充分的政策支持。

（四）减轻个人住房消费负担。对拥有一套住房并已结清购房贷款的家庭，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贷款购买商品房住房的，金融机构执行首套房贷款政策。

（五）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一是购买首套或第二套自住住房实施“可提可贷”政策。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可先就其已付购房款部分申请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再就不足房价部分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二是为大力支持大学毕业生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切实提高其可贷额度，对全日制大专学历以上大学毕业生，毕业5年内首次在茶陵购买自住住房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按可贷额度上浮30%。三是县高层次人才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高可贷额度从80万元调整至100万元。四是凡年满18周岁且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享受低息贷款、依法计息、加息补贴(标准暂定0.5%)、个税减免、提取自由等优惠政策。
（六）降低开发期企业土地资金使用成本。土地出让价款自成交之日起11个月内缴至不低于50%，最长可在12各月内全额缴清。特殊项目可经县规委办公室联席会议集体认定后，在两年内全部缴清。

（七）满足合理融资需求，支持房地产企业。加快推进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搭建政银沟通平台，动态确定可以给予融资支持的房地产项目名单，“应进尽进、应推尽推、应贷尽贷”，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

（八）完善缓解企业完税压力政策。一是对有困难而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房地产企业，可以依法申请办理延期缴纳税款，最长不超过3个月。二是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房地产企业，在有效期内，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三是新购进单位价值不超过500万元的设备、器具，可享受一次性税前扣除优惠。
（九）实施“以旧换新”购房模式。一是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实施租购存量房（二手房）、“以旧换新”购房模式。二是给予政策支持：对同一城市范围内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1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有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有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